
法规介绍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集体企业单位

清产核资若干税收财务处理规定的通知

国税发〔1998〕55 号

各省 、自治区 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、地方税

务局：
开展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试点工作以 来 ，各地在组织

实施过程中提出和反映了一些税收 、财务处理方面的问题，

经研究，现明确如下：
一、关于清产核资资金核实中税收、财务处理审批权限

问题

按照现行的税收 、财务制度规定，对企业发生的各项资

产损失 、投资损失、亏损弥补等的处理，各级税务部门都有 相

应的审批权限。清产核资资金核实中是否照此审批权限执

行，可由各省、自治区 、直辖市国家税务局 、地方税务局根据

本地实际自行确定。
清产核资的税收、财务审批权限，限 于清产核资工作中

适用。其他税收、财务的审批权限，仍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二、关于“挂靠”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有关税收、财务处理

问题

（一）“挂靠” 集体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和甄

别后未改变企业性质的，应按城镇集体企业的有关规定进行

清产核资，并执行清产核资中的有关税收 、财务规定。
（二）“挂靠” 集体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和甄

别后，改变为其它性质的企业 ，有关问题应按下列规定执行：

1.对于按国家规定减免的税款（包括所得税减免）、税前

还贷和以税还贷的金额，属于 1994 年 1 月 1 日前发生的 ，可

作为城镇集体资本金 ，并设置“减免税基金”科目单独进行反

映 、管理；属于 1994 年 1 月 1 日 后发生的，可按规定作为盈

余公积金处理。
2.企业按规定明确为 个人资产的部分，应按税法有关规

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三、关于各项资产损失、挂帐损失核销问题

根据清产核资财务处理规定 ，对各项资产损失和挂帐净

损失（冲抵资产盘盈后的余额）有三种处理方式：一是直接列

入当期损益；二是冲减所有者权益；三是列作递延资产。具体

可按以下原则进行处理：

（一）对清理出的净损失，企业有 承受能力的，可列入当

期损益；
（二）对清理出的净损失，企业无力列损益的，可核销权

益，即依次冲减盈余公积、资本公积的实收资本；
（ 三）对清理出的净损失，企业既无力列损益，又无权益

可 冲的，可暂列作为递延资产留待以后年度逐步处理。
四、关于一次性进成本的固定资产价值重估问题

次性进成本的固定资产，按规定不能进行资产价值重

估，也不能计提折旧。清理核实后，没有入帐的要及时入帐，
并作为固定资产进行日常管理。

五、关于固定资产重估增值处理问题

对城镇集体企业在全国统一组织的清产核资中，其固定

资产价值重估后增值的部分，不计征所得税 ，并可提取相应

的折旧在税前扣除。
六、关于库存商品（产品）损失处理问题

对于进价高于市场价的库存商品（产品），必须按照随销

售随处理的规定执行，商品（产品）在没有实现销售时，损失

还没有体现前，不能作为损失列入当期损益进行处理。
七、关于实收资本不足问题

对城镇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资金核实时，如果核定

无资本金或资本金达不到国家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，

可限期在五年内补足。补充的方式可通过资本公积、盈余公

积直接转增，也可由主办单位直接投入。
八、关于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合作（商业）银行资金核实问

题

对已经开展过清产核资的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合作（商

业）银行，也要按规定进行资金核实的补课工作。在资金核实

中，发现问题和差错较多的，和有关部门协商后，要重新进行

清产核资 工：作。
对 于企业呆帐准备金不足核销呆帐的部分，可以列作营

业外支出进行处理。
1998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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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列名企业销售到保税区内

指定公司的用于再销售给加工贸易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国

产钢材实行退税（财税字〔1998〕53 号）。
△自 1998 年 4 月 1 日起，对个人购买体育彩票中奖收

入的所得税政策作如下调整：凡一次中奖不超过 1 万元的，

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；超过 1 万元的，应按税法规定全额征

收个入所得税（财税字〔1998〕12 号）。
△为支持贫困地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，对国家确定为贫

困县的农村信用社在 2000 年 12 月 31 日前继续免征企 业所

得税（财税字〔1998〕60 号）。
△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 70%

的规定在 1998 年底前继续执行；对国有森工企业以林区 三

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实

行即征即退的规定；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和经销单位经销的

过销茶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在 2000 年底前继续执行 （财税字

〔 1998〕33 号 ）。
△关于企业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检查处 罚起始日期国

家税务总局做出规定：纳税人应按照规定期限报送年度企 业

所得税申报表。对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检查 ，宜在纳税人报送

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之后进行。这种检查（包括汇算清缴

期间的检查和汇算清缴结束后的检查）查补的税款 ，其滞纳

金应从汇算清缴结束的次日起计算加收，罚款及其他法律责

任，应按征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（国税函〔 1998〕63 号）。
△关于行政机关改为经济实体是否认定为新办企业，国

家税务总局做出规定：对行政机关改制为经济实体，属于从

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，认定 为新办企业并按有关税收政策执

行；政府行政机关将人员分流到所属 企业，或者对所属企业

进行改组 、改制后成为新的实体，不符合新办企业的条件，不

能享受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（国税函〔 1998〕249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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